
南通新鹏飞石业发展有限公司 

年加工高档大理石板材 60 万平方、高档装饰用石材 20 万平方

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

2021 年 8 月 26 日，南通新鹏飞石业发展有限公司根据《南通新

鹏飞石业发展有限公司年加工高档大理石板材 60 万平方、高档装饰

用石材 20 万平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》并对照《建设

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，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《建

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》、本项目环境影响

评价报告书（表）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，提

出意见如下：  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 

本项目场地位于如皋市长江镇黄埔大道 6 号。 

本项目建设规模为高档大理石板材生产线：年加工 60 万平方米

高档大理石板材；高档装饰用石材生产线：年产 20 万平方米高档石

材。 

项目建设内容主要为高档大理石板材生产线：年加工 60 万平方

米高档大理石板材；高档装饰用石材生产线：年产 20 万平方米高档

石材。 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

南通新鹏飞石业发展有限公司委托南通澜毓环保技术服务有限

公司编制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。2020 年 9 月 14 日本项目取得了

《如皋市行政审批局关于对南通新鹏飞石业发展有限公司年加工高

档大理石板材 60 万平方、高档装饰用石材 20 万平方项目环境影响报

告表的批复》（皋行审环表复〔2020〕201 号）。 



项目于 2021 年 5 月开工建设，2021 年 5 月底完成施工。 

项目从立项至今未收到环境投诉、违法或处罚记录等。 

（三）投资情况 

项目实际总投资为 33095 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 50 万元，占总投

资的 0.151%。 

（四）验收范围 

本次验收范围为年加工 60万平方米高档大理石板材和年产 20万

平方米高档石材。 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 

项目建设内容与环评及环评批复基本一致，厂区平面布置略有调

整，原一般固废堆场位于生产车间外，现一般固废堆场位于生产车间

内切割区域；生产设备数量略有调整，环评中烘干线有 3 条，实际烘

干线 2 条（立式烘干线和双层烘干线），另一条停用（卧式烘干线）；

项目不新增污染物排放量，不属于重大变动。 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

（一）废水 

项目生产废水主要是生产废水、生活污水和食堂废水，生产废水

经厂内沉淀池处理后循环使用，不外排；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与

经隔油池处理后的食堂废水一起接管至如皋富市港水处理有限公司

集中处理。 

（二）废气 

项目废气主要为大切粉尘（荒料堆放区）、大切粉尘、背网、

烘干 1 有机废气、刷胶、烘干 2 有机废气、抛光粉尘、切边粉尘、

异型加工粉尘、异型加工有机废气、湿磨粉尘、干磨粉尘和食堂油

烟。大切、抛光、切边、异形加工、湿磨工序带水作业，产生的少



量粉尘在车间内以无组织形式排放；干磨工序产生的粉尘 90%在车

间内自然沉降，10%经风机引入湿式除尘设备处理后在车间内以无

组织形式排放；背网、烘干 1、刷胶、烘干 2 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

经收集后进入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，尾气通过一根 20m 高排气

筒排放（DA001）；异形加工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在车间内以无组

织形式排放；食堂油烟经过高效油烟净化处理器处理后楼顶高空排

放。 

（三）噪声 

项目噪声源主要来自自单片锯、排锯、红外线切边机、磨边机等

设备，其噪声声级在 85~90dB(A)之间，已选用先进的低噪声设备，增

强厂房的密闭性，合理布置厂区总平面图，强对企业操作人员的业务

管理，加强设备的维护，确保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转状态，高噪声源尽

量远离厂界，并采取隔声、减震、加强绿化等综合治理措施。 

（四）固体废物 

本项目产生的一般固废主要为边角料、不合格品、废磨片、石粉、

生活垃圾、餐厨垃圾、废油脂、污泥（含石料渣）、废胶桶、废液压

油、废润滑油和含油废抹布和手套、废油桶、废活性炭。生活垃圾和

含油废抹布和手套由建设单位收集后交由环卫清运；边角料、石料渣、

不合格品和污泥（含石料渣）由建设单位收集后委托江苏石韵环保科

技有限公司处置利用，废磨片委托江苏凯锐众成石材工具有限公司处

置利用；废胶桶、废液压油、废润滑油、废活性炭和废油桶由建设单

位收集后委托南通九洲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；餐厨垃圾和废油脂由

建设单位收集后委托给获得许可的单位处置。采用以上处置措施后，

固废全部得到妥善处置，不会产生二次污染。 

（五）辐射 



本项目不涉及辐射。 

（六）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

无。 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

（一）环保设施处理效率 

1.废水治理设施 

验收监测结果表明，南通新鹏飞石业发展有限公司生活污水和食

堂废水经厂区预处理符合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表

4 中三级标准和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》（GB/T31962-2015）

表 1 标准，生产废水经厂内沉淀池处理达生产工艺要求。 

2.废气治理设施 

验收监测结果表明：南通新鹏飞石业发展有限公司排放的有组织

废气中 VOCs 符合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2/4041-2021）

表 1 中相关标准，苯乙烯符合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

1993）中相关标准；VOCs 厂界无组织排放符合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

放标准》（DB32/4041-2021）相关标准，VOCs 厂区内无组织排放符

合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2/4041-2021）相关标准，颗粒

物无组织排放符合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2/4041-2021）

相关标准。本项目以生产车间边界向外 100m、荒料堆放区边界向外

50m 形成的包络线为卫生防护距离。 

3.厂界噪声治理设施 

验收监测结果表明：：南通新鹏飞石业发展有限公司厂界噪声排

放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中的 3

类标准。 

4.固体废物治理设施 



项目中产生的生活垃圾和含油废抹布和手套由建设单位收

集后交由环卫清运；边角料、石料渣、不合格品和污泥（含石料

渣）由建设单位收集后委托江苏石韵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利用，

废磨片委托江苏凯锐众成石材工具有限公司处置利用；废胶桶、

废液压油、废润滑油、废活性炭和废油桶由建设单位收集后委托

南通九洲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；餐厨垃圾和废油脂由建设单位

收集后委托给获得许可的单位处置。采用以上处置措施后，固废

全部得到妥善处置，不会产生二次污染。 

5.辐射防护设施 

本项目不涉及辐射。 

（二）污染物排放情况 

1.废水 

项目运营期实际排放废水 1931t/a，废水污染物实际排放总量满

足总量控制要求。 

2.废气 

项目运营期有组织和无组织废气污染物实际排放量满足总量控

制要求。 

3.厂界噪声 

项目运营期厂界噪声可达标排放。 

4.固体废物 

项目中产生的生活垃圾和含油废抹布和手套由建设单位收集后交

由环卫清运；边角料、石料渣、不合格品和污泥（含石料渣）由建设

单位收集后委托江苏石韵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利用，废磨片委托江

苏凯锐众成石材工具有限公司处置利用；废胶桶、废液压油、废润滑

油、废活性炭和废油桶由建设单位收集后委托南通九洲环保科技有限



公司处置；餐厨垃圾和废油脂由建设单位收集后委托给获得许可的单

位处置。采用以上处置措施后，固废全部得到妥善处置，不会产生二

次污染。 

5.辐射 

项目不涉及辐射。 

6.污染物排放总量 

项目运营期废水污染排放总量为：废水量 1931t/a，COD 

0.107171t/a，SS0.053103t/a，氨氮 0.034372t/a，总磷 0.003283t/a，总

氮 0.039682t/a，废水实际排放量满足总量控制要求；固废均得到有效

的处理处置，可以实现零排放。 

项目运营期废气污染排放总量为：VOCs0.0014t/a，苯乙烯

0.0014t/a，废气实际排放量满足总量控制要求 

运营期间固废均得到有效的处理处置，可以实现零排放。 

五、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

根据监测报告显示本项目废气、废水、噪声达标排放，固废实现

“零排放”。 

六、验收结论 

南通新鹏飞石业发展有限公司年加工高档大理石板材 60 万平方、

高档装饰用石材 20 万平方项目已按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

批要求建设完成，项目运营期废水、废气、噪声、固体废物均能按照

环评结论及批复要求进行处置并达标排放；项目建设符合国家环保法

律法规，未受到过行政处罚；验收监测报告的基础资料翔实，数据准

确，内容齐全，结论正确。  

按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逐一对照核查，未发

现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所列不得提出验收合格意



见的情形，此外我单位已按照专家评审会意见整改完毕，据此，我单

位提出本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合格。 

七、后续要求 

1、加强对废气处理装置维护，提高去除效率，确保废气污染物

稳定达标排放。 

2、进一步规范化设置危废仓库和一般固废堆场。 

八、验收人员信息 

验收工作组人员信息（附后）。 

 

南通新鹏飞石业发展有限公司 

2021 年 9 月 1 日 



 

   


